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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同意书
（仅限申请从全日制调入非全日制的考生填写）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工作的通知》 (教研厅[2016]2 号)文件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现将我校非全日制学习方式定向就业录取类别硕士研究生的相关事项告知如下：
专业 工程管理硕士（项目管理方向）  (非全日制)，学制为 3 年，学费总额为 12.6 万元，分 3 年平均缴纳，培养地点在 珠海，录取类别为定向就业。
1.学生在学期间，我校不提供住宿。
2.我校不接收学生的档案、户口及工资关系等。
3.学生在学期间不享受奖助学金。
4.入学后不得变更录取类别和学习方式。
5.达到学校相关要求后，可获得标注为非全日制学习方式的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可获得学位证书。
本人已阅读以上信息，知晓非全日制有关政策，自愿录取为非全日制。

请考生提供以下定向就业信息：
1.定向就业单位名称：
2.定向就业单位所在地行政区划码：

考生签名：

年     月     日
